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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省级财政支持贵安新区开发建设
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动贵安

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黔府发〔2023〕11 号）精神，强化要

素保障，规范资金管理，更好发挥专项资金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

的实施意见》（黔府发〔2022〕3 号）、《贵州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

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黔财预〔2015〕6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设

立“贵安新区开发建设专项资金”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资金”）。为规

范补助资金管理，特制定资金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开发建设补助专项资金执行期限为 2023 年—2025

年，资金规模为 70 亿元，其中：2023 年 10 亿元，2024 年 30 亿

元，2025 年 30 亿元，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，重点用于支持贵安

新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，围绕打造西部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、内

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、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战

略定位，坚持高端化、绿色化、集约化发展方向，按照“强省会”

行动要求，推动重点产业突破。

第二章 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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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专项资金由省财政厅、贵安新区按照职责分工共同

管理。

省财政厅负责确定专项资金预算来源；下达专项资金及预算

绩效目标；督促和指导专项资金的使用；指导贵安新区实施绩效

评价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贵安新区负责项目申报、审核；编制年度投资计划、资金分

配方案和绩效目标并报省财政厅备案；加强资金使用管理，对资

金的预算执行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实施绩效评价，根据绩

效评价结果完善资金管理。

第三章 资金使用范围

第四条 专项资金安排坚持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的原则，省

财政厅每年将专项资金及总体绩效目标下达至贵安新区。贵安新

区做好项目储备和筹划，根据项目前期工作成熟度、社会效益、

经济效益等要件，按照法治化、市场化、效益最大化的原则，安

排用于支持贵安新区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。

第五条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贵安新区用于防范化解债务风

险、重大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等。

第六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，不得搞“政绩工

程”“形象工程”等，不得擅自调整资金用途。

第四章 资金使用和管理



— 3 —

第七条 2023 年 10 亿元开发建设补助专项资金，贵安新区

应于 2023 年 9 月底前将拟支持的项目清单报省财政厅备案；2024

年至 2025 年每年 30 亿元开发建设补助专项资金，贵安新区应于

每年 3月底前将拟支持的项目清单报省财政厅备案；资金下达后

及时组织项目实施，根据项目施工进度按程序将资金直接拨付到

项目实施单位。年度内因客观原因未实施的项目，及时进行调整，

调整情况报财政厅备案。

第八条 项目实施完毕后，贵安新区可自主或委托第三方专

业机构组织项目验收，选取部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，并于次年 5

月底前将上一年度专项资金项目安排情况、项目验收情况、绩效

评价情况等材料报省财政厅。省财政厅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绩效评

价情况适时进行抽查。

第五章 绩效管理

第九条 贵安新区按规定对专项资金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

管理，牢固树立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预算绩效管理理

念，规范编制绩效目标，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

行“双监控”，按程序开展绩效自评和重点绩效评价。绩效评价结

果作为专项资金执行期内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
第六章 责任追究

第十条 对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，不能按项目实施方案有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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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、资金无法及时发挥效益的，由贵安新区督促其整改落实。

整改不到位的，对资金使用进行调整、整合，并按相关管理权限

追责问责。

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中，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

用、骗取专项资金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或违反本规

定行为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

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，涉

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执行期满后自动废止。

若需延续期限的，视政策实施、调整情况及绩效评价结果再行研

究。


